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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其表现方式呈现出偶然因
果关系常见、间接因果关系多发、必然因果关系多样等
特点。而正确界定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
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是区分罪与非罪、罪轻罪重、此罪彼
罪的一个客观基础。因此，如何找到一个最佳的玩忽
职守罪因果关系的认定模式，便成为了目前玩忽职守
罪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在自然犯罪中，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依据事实判断，
同时更多是通过例如司法鉴定等科技手段来完成的。
而法定犯罪中，因果关系的认定在科技手段基础上，更
主要的是要通过法律意义上的判断。玩忽职守罪归属
法定犯罪，也就是说认定玩忽职守行为要在法律意义
上来判断引起危害结果的实质原因才能合理、科学、符
合法律规定地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。由此，应
该以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的双重因果关系理论认定方
式来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。“事实因果关系和
法律因果关系的概念已经被司法实务部门所接受，尤
其是以条件关系解释事实因果关系，这是较为可取的。
当然，法律因果关系如何判断，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
题。”①下面，笔者阐述一下认定的具体方法:

一、确定玩忽职守罪事实原因
事实原因的认定，是一种技术性的判断，属于在事

实上的认定流程，其目的在于找出全部事实原因的范
围。以危害结果为中心，以引起危害结果产生的必要
条件作为具体认定的标准。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标
准是必要标准，即凡是对危害结果的产生起了必要条
件作用的，就应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而不论行
为对结果所起的作用的方式、程度，无论行为与结果之
间的联系是否合乎规律，这种结果产生的概率是高还
是低。②

在认定事实原因中，我们必须要从以下三点出发:
其一，为了保障整个事实原因认定的科学合理性，

在认定之前需要选择有效的标准即以必要条件予以认
定，并以此为前提来进行条件的筛选和划分，即仅仅存
在“如果没有 A，应然就不存在 B 的情形时，就可以认
定 A 即为产生 B 的事实原因”。对玩忽职守的客观危
害行为是否产生危害结果运用此公式进行分析时，要
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化，有效避免分析的抽象化而忽略
了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。其二，则需要站在客观
与全面的角度来对事实原因进行充分的筛选，确保筛
选出对定罪结论产生有效作用的全部事实。其三，在
对事实原因进行分析时，必须要对全部原因进行分析，
去除只起一般条件作用的不积极原因，充分地确定对
危害结果能够产生积极作用的原因。由于刑法要求的
结果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结果，不能把比如地点、温
度、环境、时间等相对恒定的社会条件作为在刑法上产
生危害结果的条件原因。

二、确定玩忽职守罪法律原因
从上文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，所有的事实原因

中明确得出对产生危害结果起到积极作用的事实原
因，然后根据相关的认定规范，选择出具有刑法意义上
的有利用力的原因，进而可以客观、准确无误地将危害
结果归因于此原因行为。而此处的法律原因，即是构
成刑法中犯罪要件所要求具备的行为人的客观实行行
为，针对本文来说也就是构成玩忽职守罪犯罪要件中
所要求的玩忽职守的客观行为。笔者认为法律原因的
认定关键就在于“相当性”的判断，应当以事实原因对
危害结果产生的积极作用的程度来判断法律原因。在
判断法律原因时，应注意以下几点:

第一，在探寻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作为法律上的原
因方面，要在判断事实原因作用程度的基础上，去选取
对导致危害结果的产生起较大作用的危害行为。在认
定玩忽职守的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程度大小上，要注
意二个因素: 一是危害行为是否对危害结果的产生有
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即引起危害结果的原因力是由行为
人的客观行为本身就能够单独引起的。二是行为人的
客观行为有没有直接引起危害结果，直接的行为人引
起危害结果的作用要大于间接行为人引起危害结果的
作用。三是事实原因的数量中到底有多少导致产生危
害结果。如果只有一个玩忽职守的行为引起了危害结
果，那么该行为要大于由多个原因交织一起所产生的
危害结果的作用。四是受害对象有没有具有导致危害
结果产生的有利原因及此原因作用力的强度。五是玩
忽职守的行为本身对职责要求的违反程度。

第二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，存在于玩忽职守客
观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罪而不同。所
以，在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时，就是判断犯罪构
成的客观方面，分析出每个罪名应达到刑法要求的因
果关系关联标准。因果关系所表现的直接联系与间接
联系、决定性联系与非决定性联系都是存在于玩忽职
守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。

第三，法律原因的认定具体方法: 首先我国刑法中
关于玩忽职守罪中所明确规定的玩忽职守行为是不是
行为人的客观行为。若是，则固定行为人的工作职责，
确定其存在玩忽职守。其次，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对
危害结果的产生起到了具有实质性、积极性的作用。
具体体现为: 一是玩忽职守的客观行为是否具有产生
危害结果的危险，在法律不允许存在的这种危险的条
件下，实现了危害结果的发生。二是体现已经潜在的
危险通过玩忽职守的客观行为提前实现了。三是玩忽
职守的客观行为增加了损害的程度，让危害结果得以
没能有效缩减。四是要确定主次原因，即对玩忽职守
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判断，同时也要
对法律原因的数量进行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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